屏東縣109年度防災教育實施計畫

子計畫七--防災教具教學模組研發設計
壹、依據：
   一、屏東縣中長期防災教育實施計畫

   二、屏東縣109年度防災教育輔導小組會議決議
貳、目標：

1、 鼓勵重視防災教育活動，促進學校防災教育之推動。
2、 鼓勵從事九年一貫課程融入防災教具教材之研究與設計，以增進防災教育教學成效。
三、研發設計防災教具模組，公開展示設計成品，提升教師防災教具教材設計知能。
  四、提供防災教育多元的教材，落實防災教育的實施。
参、辦理單位
一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

二、主辦單位：屏東縣政府教育處
三、承辦單位：屏東縣塔樓國小
四、協辦學校：屏東縣南州國小、屏東縣崎峰國小
肆、實施期程：109年5月—11月
伍、辦理方式：

1、 參加對象：本縣各國中、國小教師。
2、 徵選內容：以防災教育各類型災害為主軸，單一型與複合型災害皆可，並融入各相關學習領域之防災教具模組設計。
3、 徵選規格：
（1） 選擇一個災害類型如火災、地震、核災、水災、土石流災害等為主題，製作該災害防災減災、預防宣導之防災教具模組。
（2） 教具模組形式不拘，可為立體模型、實務操作教具、聲光影音教具等方式，具創意且教學宣導效果佳為原則。
4、 辦理時間：

(1) 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109年5月29日（五）截止(以郵戳日期為憑)。
(2) 繳交作品截止日期：109年10月16日（五）截止。
(3) 送件地址：
           屏東縣里港鄉塔樓村塔樓路21-3號，塔樓國小總務處謝東憲主任。              

5、 實施方式：
（1） 報名期限：109年5月 29日（五）前填寫報名表(如附件一)及作品說明書（如附件二），寄送至塔樓國小教導處陳桂美主任或E-mail至主任信箱: sb0891117@gmail.com完成報名。
       （二）
審查方式：邀請專家學者審查，提供作品建議事項。

       （三）
審查公布：109年6月5日前公布審查結果，並通知入選作品之學校。
   六、經費轉撥及核銷:

      通過審查者，每件作品補助15000元，並依下列程序完成經費轉撥:

    （一）收到核定函二週內，檢附「領款收據」以掛號信件寄送至塔樓國小辦理請款事宜。

    （二）收據書寫:

       1.補助機關:屏東縣里港鄉塔樓國民小學。

       2.摘要:109年度防災教育子計畫七-防災教具教學模組研發設計。

       3.金額:新台幣 壹 萬 伍 仟 元整。

    （三）核銷：

       1.原始支出憑證正本(副本請影印留校備查)。

       2.收支明細表。

   七、作品繳交：

     （一）繳交作品截止日期：109年10月16日（五）截止。

     （二）繳交項目：

       1.防災教具教學模組實務成品。

       2.作品使用說明看版。

       3.作品授權同意書及防災教育教學模組說明書各一份。

       4.繳交地點:塔樓國小總務處(屏東縣里港鄉塔樓村塔樓路21-3號，連絡電話：

         7756625分機14 謝東憲主任)

陸、獎勵：
1、 入選作品每校教材製作費15000元整。

2、 研發設計教師給予嘉獎一次、每校1-2人為原則。
柒、注意事項：

1、 參選作品以未曾發表者為限，勿抄襲他人作品。
2、 著作權：

(1) 參加徵選之作品不得為另參加或已參加其他公開徵選之得獎作品，且必須遵守著作權法之相關規定。

(2) 獲獎(含入選)之作品著作權仍屬原作者所有，而本活動之指導單位及主辦單位擁有「作品非營利用途之使用權」，得以任何形式重製、推廣、公佈、發行之權利。

(3) 製作之防災教具作品，於此次活動以外媒體刊載使用時，均需註明其曾經參加本次活動徵選並入選。
3、 每一件作品均須填寫報名表(如附件一)及作品說明書(如附件二)；作品上請勿書寫
  作者姓名。
4、 每一件作品請檢附授權書，每位教師均應檢附。(如附件三)

捌、本計劃經縣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         屏東縣109年度防災教具教學模組設計徵選報名表
	機關名稱
	校名：
	總機：

	
	地址：

	作者一
	姓名：

	
	職稱：
	電話：

	
	通訊地址：

	
	電子信箱：

	作者二
	姓名：

	
	職稱：
	電話：

	
	通訊地址：

	
	電子信箱：

	日期
	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       屏東縣109年度防災教具教學模組設計徵選作品說明書
	學校名稱
	校名：

	
	地址：
總機：

	作品說明
	作品名稱：

	
	設計理念說明：



授權同意書

茲同意本人參加屏東縣109年度防災教具教學模組設計活動之作品，無償授權屏東縣政府，被授權單位得不限地域、時間與次數，以紙本、光碟、微縮或其他數位化方式典藏和發行、出版、公開傳輸、重新格式化、作為年度成果展示、並得再授權他人教學使用。除上述授權外，不得出售或作為營利用途。

此致

屏東縣政府

授  權  人：

身分證字號：

中華民國   109 年      月      日
附件一：防災教具教學模組設計報名表





附件二：防災教具教學模組設計作品說明書











附件三：授權同意書








